隆回县公开选调县直机关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公开遴选办法（试行）》、《湖南省公务员公开遴选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规定，因工作需要，经研究，现决定面向全县公务员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公开选调县直机关工作人员7名。现公告如下：
一、选调职位及要求
团县委公开选调工作人员1名，县侨联公开选调工作人员1名，县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公开选调工作人员1名，县妇联公开选调工作人员1名，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开选调工作人员1名，县医疗保障局公开选调工作人员2名。具体要求见《2019年隆回县公开选调县直机关工作人员计划职位表》（附件1）。
二、选调范围与条件
（一）选调范围
全县各公务员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已进行公务员（参照公务员）登记、在编在岗的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二）选调条件
1．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品行端正；
2．学历年龄及其他要求详见职位表；
 3．在公务员或参公岗位上工作满2年（含试用期，截至2019年12月31日）；
4．副科级以下职务工作人员（科员级）；
5．公务员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不含试用期）；
6．身体健康；
7．符合公开选调职位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公开选调
1．受到过党纪政纪处分的；
2．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到定向单位工作未满服务年限或对转任有其他限制性规定的；
4．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选调程序
1、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符合报名条件的人员需填写《隆回县公开选调县直机关工作人员报名表》（附件2），本人携有关资料到中共隆回县委组织部干部一组现场报名。每人限报一个职位。
所有报考人员都必须由所在单位党委(党组)签署同意报考意见。凡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公开选调资格，并记入诚信档案。
2、资格审查：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由县委组织部会同用人单位对报考人员进行初步资格审核。资格审查初审合格者发放准考证。考试时间和地点见准考证。资格审查贯穿报名、考试、考察各个环节，一旦发现不符合报考条件，立刻取消选调资格。
3、组织考试：考试采用笔试＋面试的方式进行，不指定考试范围。选调职位计划数与实际报考参加笔试人数的比例不得低于1:3，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程序取消或核减选调计划。
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法进行。根据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按公开选调名额1:2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如最后一名面试入围人员有多名成绩相同者，则一并进入面试。招考职位实际参加面试人数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的，报考人员面试成绩不得低于当场（同一场次、同一个面试考官组、同一套面试题本）形成有效竞争职位入围体检人员的最低面试分数。
按笔试成绩占60%、面试成绩占40%的比例合成综合成绩，综合成绩相同的，按笔试成绩进行排名。
4、考察：县委组织部会同各招考单位共同组织实施，根据职位要求，对考察对象的资格条件等情况进行审查，对德、能、勤、绩、廉情况及其政治业务素质与公开选调职位的适应程度进行全面考察。同时对考察对象人事档案进行审查，考察环节因放弃或不合格等原因造成职位空缺的，按相关程序进行递补。
笔试时间为2019年7月27日，面试和考察时间另行通知。
5、公示与转任：县委组织部部务会综合笔试、面试、考察等情况研究确定选调人员。在隆回新闻网、隆回党建网对选调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公务员转任规定办理转任相关手续。
四、报名要求
1、报名时间：2019年7月15日至7月17日18时止。
2、报名地点：中共隆回县委组织部干部一组，咨询电话：0739-8187701。
3、报名材料：报名时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及相关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近期正面免冠1寸彩色照片3张、《报名表》一式两份。
本次公开选调考试不向考生收取任何费用，所有报名材料一律不退，请自行留存底稿。
五、公告未尽事宜，由县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中共隆回县委组织部
                     2019年7月8日
